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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也是衡量市民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的一项重要指标。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强力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PM10、PM2.5 平均浓度
和优良天数三项指标实现“两降一
增”，这是全市人民勠力同心、奋力攻
坚的结果。其中，我市公安交管部门
细化任务，严格落实，不断优化交通环
境，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减少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和道路扬尘，为打赢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贡献。

近日，记者深入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进行了采访。

■新闻背景

城市交通秩序影响着车辆在道路上
的运行时间，而车辆在道路上的运行时
间又影响着机动车排放对大气环境的污
染程度。在拥堵的道路上，机动车怠速
运转的时间越长，其排放的污染物就越
多，对城市空气的污染就越严重。

为减少因机动车拥堵给市区交通
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市公安局制定了

《市区道路交通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对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细化。

方案确定了工作目标：进一步强化
针对市区道路交通秩序乱象的整治措
施，严格路面执勤执法，使城区道路通
行秩序逐步改善；建立基于交警指挥中
心可视化平台的市区交通指挥调度运
行模式，构建“情、指、勤、督”四位一体
勤务体系，进而缓解城区道路通行压
力，规范通行秩序，努力提升城市交通
管理能力水平。

方案确定了工作重点：重点治理市
区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老年代步车
影响道路通行秩序的交通违法行为以
及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持续
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建立市区道
路缉查布控系统查处交通违法模式，配
合各县（市、区）设立市区外围环保卡
点，强化对大型货车、拖拉机、农用三轮
车、低速载货汽车、泔水运输车的入市
管控，清理占用道路摆摊设点的摊贩；
不断完善市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合理
规划市区重点道路通行方式，解决老城
区交通拥堵问题。

强力整治重点违法行为，
改善通行秩序

我市公安交警各参战单位保持对

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治理力度不减，加大
对乱停乱放多发、道路易堵路段的巡逻
力度，增加平峰时段的巡逻频次。对于
经常出现乱停乱放现象且暂时无法改
变的，采取适当措施区别治理。对中小
学、幼儿园、医院等大型公共设施门前
路段，主动派人指挥疏导，减轻车辆停
放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对繁华商业街
区、餐饮聚集区，加大对乱停乱放车辆
的查处力度；对老旧居民区、大型住宅
小区门前道路，实行夜间允许停车、白
天禁止停车的分时段管理模式；对因占
路施工或断头路而形成的占路停车场，
第一时间清理，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各参战单位严格执行市区三轮车
禁行规定，根据三轮车出行规律，突出
重点路段、兼顾一般区域，同时采取定
点查处与巡逻管控相结合、集中整治与
经常性整治相结合的措施，合理调控勤
务模式，形成严管高压态势。在市区三
轮车主要集中区域和通行道路，对闯禁
行和非法营运三轮车进行集中查处，坚
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查扣的
三轮车仔细登记，核对有关证件、发票，
对无牌无证交通违法行为严格处罚，严
格落实暂扣、拘留等行政强制措施，对
拼装、报废三轮车进行集中销毁，强力
震慑违法行为。对于具有明显机动车
外观、冠以“新能源”或类似名称的车
辆，或悬挂诸如“老年协会”“残疾人协
会”等非正规机动车号牌的车辆，拆除
其非法号牌，对涉牌涉证违法行为顶格
处理。

各参战单位严格对入市拖拉机、农
用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燃油泔水运
输车进行管控，积极配合各区政府、管
委会设立的城区外围道路环保卡点及

大货车入市管控卡点的工作，严格执行
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严禁载重货
车、非密闭运输车辆、黄标车、尾气超标
车辆、燃油三轮车、拖拉机、冒黑烟车
辆、燃油泔水运输车进入市区，对运输
垃圾、尾气不达标的环卫车辆按同一执
法标准执行；加强重点路段管理，开源
路与黄河路交叉口以东禁止大货车通
行，开源路与黄河路交叉口以南只允许
大货车出市不允许入市，建设路西段焦
店立交桥至西平郏路口段严禁大货车、
拖拉机、渣土车通行。

深入开展交通乱象整治，
净化交通环境

我市公安交警各参战单位采取多
种手段整治以下交通乱象：公交车违反
规定停靠、站外上下乘客、行驶中非超
车情况下占用快速车道行驶等行为；出
租车违反规定停车、违反规定掉头以及
遇道路拥堵时违反规定进入路口、在人
行横道或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借道
超车、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进
入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行驶等行为；单
位通勤车不靠道路右侧停车、长时间占
用道路停放等行为。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辖区主要灯
控路口劝阻行人闯红灯、随意穿越道
路、翻跨隔离护栏以及非机动车闯红
灯、逆向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通过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宣
传、文明交通劝导、交通安全志愿者等
主题活动，营造行人及非机动车自觉维
护交通秩序的良好氛围。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住建、交通
运输等部门对辖区占用道路停放非机

动车行为进行治理，特别是中兴路北
段、开源路、矿工路以及繁华商业街区
和大型公共设施附近出现的人为组织
非机动车占用道路停放现象，做到及早
制止，防止其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对已
经形成的非机动车占路停放，责令相关
人员自行清理，对拒不清理的，坚决予
以集中拖移清理；对于使用三轮车、货
运车辆占路贩卖、兜售商品的，责令其
停止占路行为，恢复道路通行能力；对
于辖区各路口行人在车辆等待信号时
发放广告、宣传单以及流浪人员拦车乞
讨的现象，坚决予以制止，责令其离开
道路。

改进优化勤务模式，完善
交通组织设施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建立以交通管
理支队指挥中心为核心的“情、指、勤、
督”指挥体系。交通管理支队完善城市
道路交通指挥体系，通过交警智能综合
指挥平台，依托电子监控系统，对市区
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
时发现拥堵，指挥调度辖区警力干预处
置，简化调度流程，减少层级环节，提高
指挥调度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
平。将市区电子警察系统卡口接入缉
查布控系统，建立由指挥中心接收预警
信息、指挥各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成立
的拦截小分队拦查处罚预警车辆，并将
处罚信息反馈回指挥中心的市区缉查
布控系统预警查处模式，对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精准查纠和处罚。

同时，全面排查道路交通信号灯
不符合标准、配时不科学、自动化程度
不高、设置不规范，交通标志标线不符

合标准、不明确、不充足以及群众看不
见、看不清、看不懂等突出问题。对排
查出的问题，建立完善城市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日常管理制度和工作台账，
并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坚持边查边改，
发现一处，整改一处，一时不能整改的，
制订计划，加强部门协作，逐步推动问
题整改到位。结合城市交通需求实际，
优化重点区域及路口、路段的交通组
织，设置单行道，推广联网联控交通信
号系统，完善绿波带控制、自适应调整、
流量检测分析功能，根据交通流量变化
及时调整交通信号配时，提高道路通行
效率。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针对辖区拥堵
路段进行排查，分析成因，找准拥堵根
源，采取行之有效的针对措施进行治
理；对于由多方原因造成的拥堵“顽疾”
和“重症”，协调多部门共同解决；加强
占路施工的审批，严格把关，加大日常
路面巡逻力度，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违
规占用道路、挖掘道路的施工项目，并
抄告相关部门。对报批的工程项目，责
令其尽量缩短工期，尽可能完善道路保
通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道路通行秩
序的影响。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合理设置路内
停车泊位，严格按照《城市道路路内停
车泊位设置规范》的要求，针对紧密关
系民生的路内停车需求，不断科学规
范、合理设置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路
边为城市配送车辆设置专用、免费、限
时停靠泊位，做到既保证道路通行需
要，又高效挖掘路内停车潜力。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任重道远，我
市公安交警有决心、有信心打赢这场战
役，建设美丽鹰城，交警永远在路上。

今年以来，我市公安交警立足本职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制定、
落实方案，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优化交通环境——

助力蓝天保卫战 鹰城交警在行动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武兴汉 赵彦伟 闫玉良

2017 年 6 月 19 日，经过耐心细致
地做工作，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所交
管巡防大队又成功报废一辆黄标车。

为治理淘汰辖区黄标车，该大队
民警主动上门，逐人逐车摸排。在凌
云社区，他们登门寻找一黄标车车主，
但车主拒绝见面。对此，民警并不气
馁，想方设法获取当事人的联系电话，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将黄标车治理淘汰
的要求、措施等相关政策编成短信发
送到对方的手机上，多次之后，终于将
车主打动，最终成功办理了黄标车报
废手续。

据了解，全省开展黄标车、老旧车
整顿活动以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采
取多种措施，逐车查找，见车见人，全
力追缴，圆满完成省政府布置的黄标
车、老旧车淘汰任务。截至 2017 年
底，我市共淘汰老旧车15995辆，超额
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今年以
来，共淘汰老旧车5083辆。

2018 年 5 月 1 日，市公安局北渡
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按照市区道路交
通秩序整治行动的要求，在市区中兴
路市客运中心站门口对三轮车、老年
代步车、燃油泔水运输车等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市客运中心站门口车流人流较
多，经常有三轮车、老年代步车等非法
营运车辆等客拉客，交通情况复杂，交
通乱象突出。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共
在此查获无牌无证车辆12辆，查处机
动车乱停乱放、大货车闯禁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70多起，该路段的交通秩序
得到了明显改善。

据了解，自开展市区道路交通秩
序整治行动以来，我市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强化针对市区道路交通秩序乱象
的整治措施，共出动警力 8235 人次，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45582 起，劝阻非
机动车和行人违法行为 15600 余起，
劝离拦车乞讨、占道发放、兜售物品人
员127人次，查扣三轮车、老年代步车
2284 辆次，行政拘留 21 人，施划临时
停车位4000多个，有效缓解了城区道
路通行压力，规范了通行秩序，提升了
城市交通管理能力水平，城区道路通
行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2018年9月17日19点30分，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组织民警
联合环保、交通运输和住建等部门，在
市区平安大道对大型货车、工程运输
车、拖拉机及农用运输车的违规入市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当天晚上，他们对违规行驶在平
安大道上的渣土车进行查扣，对渣土
车驾驶人依法进行了处罚，对涉及的
施工工地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据了解，我市于 2018年 9月 12日
公布《关于市区道路实施机动车限行
的通告》，对高污染车辆实施禁行措
施。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联合有关
部门对违反禁行措施的违法行为进行
整治，全市 14 个入市卡点 24 小时值
勤，全面查处违规车辆；严厉查处抛撒
遗漏、超速、超载等车辆违法行为，减
少由此导致的道路扬尘污染。

以上是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工作缩影。

时间追溯到 2016 年 8 月，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邓志辉开始分管全市环
境污染治理工作。此时“三大攻坚战”
打响，其中之一是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任务非常艰巨。邓志辉要求各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不打赢此项战役决不

“收兵”。
2016 年 12 月 21 日晚，邓志辉在开

完环境污染防治会议后，又带领市环保
局局长许全中、市公安局副局长毛卫东
等深入市区主要道路及施工工地察看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在建设路与光明路交叉口，邓志辉
详细询问了执勤民警查处大型货车、渣
土车、运送建筑材料车闯禁行等情况，
并对执勤民警认真履职的工作作风给
予了充分肯定。

在新华路北段大型货车入市卡口，
邓志辉察看管控大型货车入市通行情
况，要求执勤人员 24小时坚守卡点，严
查大型货车入市通行，特别是对运送
煤、灰、沙、石等容易抛撒遗漏影响大气
环境的车辆坚决不能通行，严控扬尘污
染。

邓志辉又来到平煤神马集团一矿
建筑工地和新城区恒大建筑工地进行
察看，要求公安、环保、交通运输、住建
等部门切实履行好职责，各司其职管控
好施工工地、施工场所，清理好道路扬
尘，做好大型货车及运载抛撒遗漏物品
车辆的管控。

今年中秋节当天下午，邓志辉带领
公安、交通运输、环保等部门人员到市
区及宝丰县闹店镇大型货车管控卡点，
察看大型货车管控情况。邓志辉要求
各部门协作配合、严格依法管控、督促
检查落实，切实做好大型货车入市管控
工作，为全市环境质量的改善作出贡
献。

作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主力军
之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摒弃老旧观念，克服
畏难情绪，深刻认识到公安交警所担负
的艰巨重任，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提升到首要位置，勇于担当、迎难而上，
以壮士断腕的意志和决心，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采取超常规的举措，坚
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众所周知，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和道
路扬尘对大气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由于车辆水平、燃油质量、道路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机动车尾气污染和由此产
生的扬尘已成为城市重要的空气污染
源之一。

据了解，城区空气污染类型已由煤
烟型转化为基础建设型和机动车尾气
污染型。因此，做好机动车尾气污染控
制，对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创造良好
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实现发展与环
境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

为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和道路
扬尘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市公安局制定
了《全市交警系统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实施方案》。

方案确立了工作目标：通过严格执
行市区大型货运车辆禁限行措施，严厉
查处城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减少
机动车道路扬尘行为及尾气排放，全力
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方案确立了工作重点：联合交通运
输部门大力查处城区外围公路上大型
货运车辆导致的道路扬尘及其他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配合住建部门严查工程
运输（渣土）车，严格管控入市大型货运
车辆；加快推进黄标车淘汰进度，完成
全年黄标车淘汰任务。

建立联动机制，严查大货
车、工程运输（渣土）车交通违
法行为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牵头组织，
按照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新城区划
分 4个片区（高新区配合卫东区开展行
动），选定 4个执勤点，每个执勤点所属
派出所抽调 2名警力，由所属派出所带
队，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大型货车夜
查行动，重点查处大型货车抛撒遗漏、
不密闭运输、车体覆灰导致反光标识不
清、号牌遮挡等易造成道路扬尘的违法

行为和超载超限、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牵头组
织，联合住建部门严查工程运输（渣
土）车，严格管控入市大型货运车辆。
住建部门负责提供全市在建的建筑工
地名称、位置、进度等信息，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在这些工地的进出口道路上
设卡，查处工程运输（渣土）车交通违
法行为，对涉牌涉证、涉嫌拼装报废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坚决按照上限
进行处罚，尤其是这些车辆的抛撒遗
漏、不遮盖封闭、排放超标（黄标车、
老旧车、冒黑烟等）等环境污染行为，
坚决打击到位、处理到位；各公安交警
参战单位严格执行大型货车卡点 24
小时勤务，全时段禁止大型货车入市
行驶，对确需入市的，严格按照规定办
理《大型货车临时入市通行证》，允许
通行的路线要避开市区主干道及中心
城区。

量化任务，深入开展黄标
车治理淘汰工作

我市公安交警各参战单位根据黄
标车和老旧车辆年度淘汰指标和工作
任务，按照分布区域、注册年限、使用性
质、车辆属性等不同要素，分门别类建
立台账，细分底数，明确了淘汰黄标车
的方法、步骤、措施，将淘汰车辆任务数
进一步量化到各县（市、区）机动车源头
化管理办公室，督促、指导各地机动车
营运企业主动配合开展车辆淘汰工作。

各参战单位运用科技手段加大缉
查布控力度，将需要被淘汰的黄标车和
逾期未年检车辆数据全部导入缉查布
控系统，及时向路面执勤民警下达拦截
指令，提升交通违法精确打击与快速处
理能力；通过车管业务部门核查，采取
通行限制管理和路面查处等手段，全力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查处的达到报废

年限的车辆予以扣留，不准其再上路行
驶，督促车主进行报废，并按照《道路交
通安全法》进行处罚。

强化道路管控，严格实行
机动车限行禁行

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市政府
要求，针对不同级别的环境污染情况制
定不同的预警措施，各参战单位及时跟
进，按照不同级别情况适时采取机动车
限号、货车限行等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尽全力减少或消除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
风险和危害。

我市于2017年12月2日至12月31
日对市区道路机动车通行实施限行措
施。2018年9月12日，我市又下发《关于
市区道路实施机动车限行的通告》和《关
于在市区划定区域实施高污染车辆禁行
管理的通告》，对市区部分车辆实施限
行政策，对高污染车辆实施禁行措施。

整治交通环境缩短车辆怠速时间

严格落实机动车限行禁行措施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志辉慰问执勤民警。 卢拥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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